臺中市政府第191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1月12日（星期一）上午9時0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怡君

5、 指（裁）示事項：

1、 針對本府同仁於新市政團隊就職後，全心全意地投入市政工作，本人表達誠摯的感謝，以下提出2點意見，請持續積極地實踐「行動的市府」，以效能與行動，為市民解決問題：(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
2、 我們要展開對新市政的推動，然而市府施政具延續性，我們對於前任市府所推動的重大建設與工程，必須客觀且務實地檢討，並加以改善。社會大眾與媒體對本府的期待很高，希望能儘早看到施政成果，不僅關心
3、 市府「要做什麼」，也很關心市府「已做什麼」；就如同廚師準備滿漢全席，固然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但在準備期間也不能讓客人餓肚子，
4、 我們必須端出「小菜」、「前菜」，或將我們所做的事情及時地向大眾報告，
5、 充分配合資訊時代，善用網路與民眾做雙向的溝通、主動的服務，甚至立即解決各種的疑問，避免一些誤會的產生。各位局處長對於自己的權責業務都非常的專精，請務必站在市民權益的角度，費心地向大眾說明業務的執行情況，與媒體多溝通，讓民眾瞭解本府的施政成果，這才會有助於市政的治理。
     (二)
6、 此外，中央承諾的800億元建設補助，包括國道4號延伸、臺74線連結國道1號、市政路通臺中工業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南向三合一聯外道路新闢工程、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向聯絡道路、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捷運綠線MRT、南山截水溝治理工程、2018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等，也期盼中央能以「一次核定、分年補助」方式，協助地方完成重大建設。

7、 經由選舉所產生的新市政團隊，檢視既有的政策，是希望能獲得更好的施政成效，過去臺中捷運綠線土地徵收經費僅需約新臺幣27億元，但2012年9月《土地徵收條例》修法變為市價徵收後，徵收經費高達新臺幣107億元，足足多出新臺幣80億元，因行政效率欠佳，導致全民買單，行政效率的不彰，甚至比貪汙還嚴重，其後果為全民承擔，因此新市政團隊應積極落實各項政策，以維護民眾之權益。
二、禽流感目前逐漸擴大並由南向北蔓延中，雲林、嘉義、屏東已是確定疫區，臺南、彰化也有疑似禽流感的案例，而臺中市就在最前線，雖然尚未發生嚴重疫情，但本府應思考如何第一線阻擋疫情的因應與危機處理，做好各種防疫工作。我已邀請潘副市長與相關局處長於本日下午2時召開禽流感防疫會議，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提升防疫強度，有效地處理防疫工作；我也要求農業局動保處增加對養禽場與理貨場的檢驗、訪視與消毒的頻率，以嚴密監控疫情，請衛生局做好防疫宣導、疫情的通報及防疫物資的準備，以確保市民健康。(辦理機關：農業局、衛生局、本府各機關)
  三、上周我出席行政院院會時，在會中提請中央支持本市重大政策，包括補助舉辦2018年世界花卉博覽會、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並實現中央承諾的新臺幣800億元重大工程及建設的經費補助，以下提出3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交通局、建設局、水利局、農業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1) 有關新臺幣800億元的重大工程及建設的預算補助，主要為交通建設，也包括南山截水溝治理等工程，行政院毛院長表示將予以支持，請相關局處儘快完成這些預算的補助或計畫的提出，千萬不能有所延宕，早日完成本市重大工程及建設。
(2) 本市即將舉辦「2018年國際花卉博覽會」與「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過去在臺北與高雄也辦過類似的活動，得到行政院極大的支持與補助，希望中央能比照辦理，全力支持臺中；行政院毛院長表示希望本府能於2月底前提出2018年國際花卉博覽會的修改計畫，送中央核定。此外，針對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本府除了必須積極爭取教育部對於包括巨蛋等體育設施的補助，也應重新檢討規劃或興建中的9大國民運動中心，以期能及早完成符合12個競賽項目所需之相關設施。

(3) 臺中市是南來北往的中心，並擁有臺中港及清泉崗機場的「雙港」優勢，因此我提出「臺中雙港發展計畫」，要求行政院主動做相關的規劃，協助地方強化「雙港效應」，讓臺中成為對外的重要門戶，並促進中臺灣周邊區域的發展；甚至我也擬定一個具體的方案，由臺灣港務公司與本府合資成立子公司，共同開發臺中港，以及清泉崗機場周邊的產業、物流、交通及土地等之利用，本府也將積極作為，並善用未來的行政院院會，作為主動提出地方需求與建議的良好平臺。
   四、有關交通局「捷運綠線執行進度與遭遇問題」專案報告，本府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夥伴關係，務必要分工合作，對於施工重疊的部分能同步進行，這是建立於信任與合作的基礎上，感謝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對本府所訂新的完工期程相當有信心，認為是可達成的目標，以下提出6點意見，請相關機關確實辦理：(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建設局、都市發展局、交通局) 

（1) 根據本市審計處提出的審核報告指出，臺中捷運綠線要到2020年底才能進行通車，主因是用地取得遲延及工程發包多次流標等缺失，導致進度嚴重延宕，與之前市府宣稱的2016年底完成通車相距甚大，令人深感遺憾，這也突顯出管考的問題，過去研考會不斷地修正完工的時間，以行政技巧延後完工時程，工程延宕造成市民的不便，使得先前的管考失去意義，無法落實管考制度，本人已責成相關局處積極進行補救。
（2) 臺中捷運綠線為本府重大建設，市民對於捷運工程不斷地延宕，已無法繼續容忍，本人接任臺中市長，背負臺中市民殷殷期盼，不容再有延誤，經本府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等單位溝通協調，綠線工程將進行夜間施工、跨單位的同步平行作業等方式，以縮短施工期間，使捷運綠線進度提早2年，於2018年11月完成施工，達成全線試營運的目標。
（3) 針對文心路捷運綠線施工的圍籬造成交通阻塞等現象，經本府與臺北市捷運局協調後，將在安全的前提下，儘可能拆除目前不必要設置的圍籬，在一個月內完成施工，還路於民，避免用路人因視線不佳而發生車禍，讓人民對於行動市府有感。
(4) 有關捷運綠線工程之所以能縮短工時及拆除不必之圍籬，應歸功於近日林副市長陵三積極地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等相關單位溝通與協調，本人在此對林副市長表達肯定與嘉勉之意，對於交通局王局長落實行動市府的執行力，也一併予以肯定及嘉勉。
(5) 請建設局辦理2015年度追加預算，於2015年9月前取得建國南路用地；請都市發展局協助縮短土開場站捷運出入口共構備查審查的期程，以儘早完成捷運出入口。
(6) 請交通局積極協調下列單位，以如期完成本項重大建設：
1. 請內政部縮短特種建築物審查期程。
2. 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縮短土開場站捷運設施設計時程至6個月，施工時程至15個月。
3. 請臺鐵局於2015年4月前交付烏日區箱涵段用地。
4. 請中油公司於2015年9月交付G16墩柱用地。
陸、散　會：上午10時
臺中市政府第19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1月1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環境
保護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機關學校一般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第四條修正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觀光
旅遊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旅館低碳認證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施行。

	墊01
	客家事務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104年臺中市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69萬1,00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100年4月26日議事字第1000001609號函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4年度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僱用原住民生活輔導員計畫」之經費新臺幣109萬9,196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100年4月26日議事字第1000001609號函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3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辦理「2015臺灣燈會在臺中-原創新藝計畫」之經費新臺幣800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100年4月26日議事字第1000001609號函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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